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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日，“营改增”首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

等行业进行试点，随后陆续扩围至其他省份和行业，对绝

大多数参与改革试点的企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基本达

到了消除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的改革初衷。然而，

与之相关的税收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进行相应变革，

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三成以上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后，若继续执行原先国内增值税 75∶25的中央与地方分

享比例，将对地方政府产生显著性不利影响，因此，亟须

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重新

设定。

一、原有分享比例存在的问题

在原有的税收收入分享机制下，进口环节增值税全

部为中央级收入，国内增值税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

照 75∶25的比例共享，是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营业税除

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等集中缴纳的部分外全部为地

方政府收入，并且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本文以除

港、澳、台以外的其他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5个计

划单列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为测算样本，分

析 36个样本 2007 ~ 2011年营业税在其税收收入中的比

重，确定其营业税依赖度（见表1）。
通过表 1的数据分析，25个地方营业税占比达到了

35%以上，占36个样本的70%。增值税全面扩围后，如果按

照原先增值税收入的75∶25的分享比例，大多数地方政府

将承受 26.25%以上（75%×35%）的损失，这将影响地方政

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即使在营业税改革后该部分税收收

入全部返还地方，考虑减税效应，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

政府损失要多些，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并没有因

为营改增而减少，由此将加剧中央政府与地方在财权、事

权上的不对等性。

二、“营改增”后增值税分享比例的测算

“营改增”后，原先的分享机制已不能保障地方财政

收入的稳定性，无法缓解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分配上

的不对等性，容易对税收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产生较大阻

力，这要求对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重新测算和设定。

1.“营改增”后税收收入总额不变情况下的测算。营

改增若不改变收入总额，仅对税收结构产生影响，那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最终结局将是双方财政收入

“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

分享比例的重新测算

潘 罡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 266100）

【摘要】由于“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影响，即使改革后收入仍返还地方，地方政府税收也将缩减，这将加剧地

方政府事权、财权的不对称性，而且同一税种两种分享制度也将影响税收制度的统一性，这都要求必须对目前75∶
25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政策。经过重新测算，新的中央分享比例应当介于37.68%~62.32%区间，中间值为5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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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组

45%~ 50%

40%~ 45%

35%~ 40%

30%~ 35%

25%~ 3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占比

西 藏

49.75%

宁 夏

44.31%

江 西

39.96%

上 海

37.33%

湖 北

36.46%

新 疆

35.26%

广 东

34.88%

辽 宁

32.85%

黑龙江

29.17%

海 南

47.78%

四 川

43.30%

大 连

39.27%

厦 门

37.28%

福 建

36.30%

吉 林

35.05%

河 南

34.19%

内蒙古

32.45%

山 西

25.72%

重 庆

45.60%

广 西

42.13%

安 徽

38.72%

浙 江

36.60%

青 海

35.95%

云 南

33.89%

宁 波

32.36%

湖 南

41.25%

天 津

38.35%

青 岛

36.53%

甘 肃

35.89%

江 苏

33.86%

山 东

30.06%

北 京

41.17%

深 圳

38.07%

陕 西

36.51%

贵 州

35.49%

河 北

33.79%

表 1 2007 ~ 2011年营业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均值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2008 ~ 2012），比值采
用五年比值的简单平均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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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不变，也就是说，既不减少地方级税收收入，也不

减少中央级税收收入。如此，重新测算的前提便包括如下

三点：第一，新的分享比例不会引起中央财政收入的减

少；第二，新的分享比例不会引起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

第三，新的分享比例不考虑减税影响。

假设改革前国内增值税收入为A万元，地方级营业税

收入为B万元，不考虑其他税种，按照原先增值税 75∶25
的分享比例，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 0.75A万元，地方政府

税收收入为（0.25A+B）万元，并假设改革后新的中央与地

方分享比例为δ∶1-δ，则改革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δ
（A+B）万元，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为（1-δ）（A+B）万元。根

据以上前提，将得到如下不等式：

δ（A+B）≥0.75A （1）
（1-δ）（A+B）≥0.25A+B （2）

解（1）得：δ≥ 0.75A
A-B ；解（2）得：δ≤ 0.75A

A-B 。

因此，测算的中央分享比例δ= 0.75A
A-B 。

经过分析，在改革不影响收入总额的情况下，新的分

享比例将取决于改革前国内增值税与地方级营业税的构

成结构，即国内增值税占国内增值税与营业税之和的比

例 A
A-B ，该比值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并不一致，

相关数据见表2。

通过表2的数据分析，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国内增值

税收入占比在 60%以上，属于国家的第一大税收来源，以

占比最高的陕西省为例，新的分享比例为62.32%，而占比

最低的海南省新的中央分享比例为36.10%。然而，鉴于分

享比例标准的统一性，根据各个地方的占比不同而制定

不同的分享比例的方式将影响税收收入分配上的公平

性，因此，分享比例的重新设定应当在满足绝大多数地方

政府税收收入利益的条件下进行。根据表 2，本文选取 36
个地方政府比值的中位数进行测算，可以得知其中位数

为 68.27%（辽宁省与浙江省比值的平均数），则新的中央

分享比例δ等于51.20%。若以全国各地方政府国内增值税

与营业税收入总额为依据，全国各个地方 2007 ~ 2011年

各年国内增值税占比均值为 68.16%，新的中央分享比例

将为51.12%。

2.“营改增”后税收总额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测算。营

改增作为对企业的一项结构性减税优惠，改革后的必然

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上文中税收总额不变情况下的

测算仅仅是对以往年度税收收入在假定改革后的重新分

配）。“营改增”后，原先的营业税将改征为增值税，收入规

模将减少，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承担了税收收入的

相对性损失。为避免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性状况的

加剧，中央政府应当给予适当弥补。若不考虑“营改增”对

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影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弥补也将通过增值税分享比例的重新测算和设定进行。

在当前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分配体制下，若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弥补比例过少，必将加剧双方政府

在财权与事权分配上的不对等性，同时也将影响地方政

府改革的积极性；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弥补比例过多，

则对中央财政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新的分享比例应

当尽量保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利益，必要时应

采取其他弥补渠道以提高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

实际上，在不改革目前财权、事权分配体制的前提

下，若保证“营改增”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

收之比与营改增前之比相等，将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的损失共担，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此时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相等。因此，测算的前提条件

便包括如下两点：①财权、事权分配体制不变；②“营改增”

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之比等于“营

改增”前两者之比。

假设改革前国内增值税收入为A万元，地方级营业税

收入为B万元，不考虑其他税种，按照原先增值税 75∶25
的分享比例，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 0.75A万元，地方政府

税收收入为（0.25A+B）万元，并假设改革后原营业税部分

降低为改革前的λ，新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为γ：1-γ。则
改革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γ（A+λB）万元，地方政府税

收收入为（1-γ）（A+γB）万元。根据以上前提，将得到如下

等式：

分 组

75%以上

70%~ 75%

65%~ 70%

60%~ 65%

60%以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占比

山 西

83.09%

青 海

73.94%

甘 肃

71.98%

广 东

70.05%

湖 北

68.92%

江 西

67.06%

福 建

65.61%

深 圳

64.65%

四 川

59.63%

黑龙江

78.70%

河 北

73.73%

陕 西

71.72%

河 南

70.05%

贵 州

68.91%

天 津

66.81%

宁 夏

64.39%

重 庆

57.72%

山 东

75.19%

宁 波

73.31%

江 苏

71.69%

辽 宁

68.30%

湖 南

66.54%

广 西

64.14%

西 藏

55.10%

内蒙古

72.61%

吉 林

70.49%

浙 江

68.24%

青 岛

66.54%

上 海

63.25%

北 京

49.31%

新 疆

72.01%

云 南

70.38%

安 徽

67.31%

厦 门

66.32%

大 连

60.03%

海 南

48.13%

表 2 地方政府国内增值税占营业税与国内增值税之和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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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A-E
0.75A =

(1- γ)(A+ γB)
(A+ γB)

测算后的中央分享比例为γ= 0.75A
A-B 。

因此，即使在税收总额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的中央

分享比例仍然为 0.75A
A-B ，仍旧取决于营改增之前的国内

增值税与地方级营业税的构成比例。同样根据表 2，该值

将介于36.10%与62.32%之间，若取中位数，中央分享比例

将为51.20%，若以全国数据为测算依据，中央分享比例为

51.12%。

当然，这一比例区间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

事权分配体制并不进行调整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进行

事权、财权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情况

下，这一分享比例应当有所提升；在财权、事权大规模下

放地方政府的情况下，这一分享比例应当有所下降。

三、结论

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即使该部分税收仍归地方

政府所有，但由于减税影响，也将缩减地方政府的收入规

模，容易进一步加大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

对等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国内增值税分享比例进

行改革。经过测算，不论改革后税收收入是否发生变化，

新的中央分享比例将取决于改革前国内增值税与国内增

值税和地方级营业税之和的比值。由于各省份的税收结

构并不相同，该比例将介于36.10%与62.32%区间，中位数

为 51.20%，若依据全国数据进行测算，该值将为 51.12%。

当然，新的中央分享比例不可能取最小值，营业税占比较

大的地方政府将承担一定的改革损失。在不影响分享标

准统一性的前提下，中央政府需采取其他财政措施，弥补

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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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以

下称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

议，由劳动者向用工单位给付劳动的一种用工方式。劳务

派遣最早产生于美国，其实质是“人力租赁”，它显著的特

征就是劳动力雇佣与使用的分离。我国《劳动合同法》明

确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及被派遣劳动者之间

的权利义务，但立法上的身份确立与劳务费用的税务处

理定性上有所矛盾。

一、劳务派遣问题相关规定所带来的疑惑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应

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

动者应当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由此我们可以

理解为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有雇佣关系，劳务

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有劳务合同关系，但用工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文书约束，双方不存在雇

佣关系。

《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问题的公

告》（简称“15号公告”）规定：企业雇佣季节工、临时工、实

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

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

并按《企业所得税》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之后，国家

税务总局对15号公告作出解读，认为企业雇佣的季节工、

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务派遣

用工，也属于企业任职或受雇员工的范畴。不再区分劳务

用工还是合同用工。

以上规定一个是有关劳务派遣劳工的身份问题，一

个是有关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劳工的费用如何计扣

问题，在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疑惑：

疑惑一：在日常实务中，用工单位支付给外部劳务派

遣劳工发生的费用，主要有两种情形：

劳务派遣用工单位付给

劳动者相关费用的税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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